
实施细则〖试行〉 

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兴安盟行署、自治区公安厅关于进一 

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部署和要求，不断创 

新公安行政管理方式，规范公安行政执法行为，结合全盟公安 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― 

第二条日常监管"双随机"抽查工作（以下简称抽查工 

作）是指公安机关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随机选派执法 

检查人员，对辖区内列入随机抽查名单的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现 

场抽查，并将随机抽查结果公开的监管方式。 



第三条本细则所称检查对象，包括行政审批部门、巿场 

'&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、 直 

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〈地区）企业等巿场经营 

主体，以及国家机关、社会组织、事业单位、产品、项目、行 

为等。 

第四条"双随机、 一公开"的实施原则是：公开、公正、 

透明，是指检查清单、检査计划、抽取结果、实施过程、检查 

结果等检查工作全过程应当依法、公开。 

第五条本细则适用于对列入抽查事项清单监管事项的监 

管工作，原则上不再部署专项检查和"全覆盖"式巡查范围。 

下列情形不适用"双随机、 一公开"抽查： 

1 .未列入当前执行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； 

！.国务院、国务院各部委、省人民政府对监督检查有专门 

要求或重点工作部署的； 

3^受理投诉举报。大数据监测、依法履职过程中发现涉嫌 

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应当进行监督检查的； 

转办、交办、督办案件的；、 1 

、巿场监管领域突发性事件的； 

6，其它不适用随机抽查的检查事项。 ^ 

第六条检査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，认真履 

行监管任务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及相关要求。按照分工负责、 

协作配合、各负其责的原则，依法进行检查。必须做到内容明 

确、程序合法、文书规范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 



理，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进行查处，确保领域内违法问题整治 

到位、处罚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。 

第七条依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载明的抽查内容及相关要 

求釆取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抽查检查。 

第八条"双随机"抽查要全面公开、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 

可追溯。检查人员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完成检 

查报告，及时呈报负责人。检查报告应当包括检查时间、检查 

内容、现场检查笔录、对被查对象执行法律法规等情况的评价、 

检查情况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，检查档案要及时归档并妥 

善保管。 \ ： 1 卜 

第九条检查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。对检查 

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理，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进行 

处理，确保问题整治到位、处罚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。 

第十条按照联动工作机制要求，如有必要，应联合巿场 

监管部门等开展联合抽查。 

一条检查人员应遵守保密守则，按照《保密法》规 

定程序依法办事。在抽查工作未进行公开之前，检查人员不得 

私自或在无保密保障的情况下制作、传递、复制相关资料。不 

准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抽查信息。被抽查单位名单要严格 

保密，坚决防止跑风漏气、失密泄密现象发生。 

： 第十二条按照信息公开要求，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 

果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，并纳入信用评价体系，接受社会监督， 

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生产经营主体守法自觉性。 



第十三条对于在抽查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 

舞弊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处分规定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 

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四条本细则由盟公安局法制支队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